	中外合作设计问卷调查

1、 合作设计相关问题

1． 你认为政府和行业协会对境外设计公司的资质应如何确认，对执业行为应如何管理和监督？

2． 作为政府及行业协会对境外公司应做哪些服务工作？

3． 目前我国注册师制度尚未健全，在五年过渡期间，对境外设计公司的注册师应如何互认和管理？五年过渡期之后如何管理？

4． 在与境外设计公司合作设计中，政府和行业协会和设计院在各个设计阶段，如何落实中、外双方设计责任？

5． 国外设计阶段、深度、服务范围与我国现行制度比较有何区别？

6． 你与境外设计公司合作设计中你认为对我市及行业有何意义和作用？

A． 设计理念

B． 新技术：

C． 新材料：

D． 其它：

7． 你认为设计行业与国外同行业相比，在体制和管理及其它方面有什么不同？如何与国际接轨？

   8.  贵院认为同境外设计公司合作设计中存在什么问题？有何建议？

9. 一九九O年以来，贵公司同境外公司合作设计共    项；合作

设计的建筑总面积有：            平方米。

二、我国政府在入世谈判中与工程勘察设计咨询

有关的“减让表”如下：

部门或分部门

服务贸易提供方式

市场准入限制

国民待遇限制 

其他承诺

建筑设计服务CPC8671

工程服务

CPC8672

综合工程服务

CPC8673

城市规划服务（不包括城市总体规划服务）

CPC8674

1。、跨境交付

对方案设计的跨境交付没有限制。

除方案设计外，其他服务必须通过与中方专业机构合作的方式提供。

没有限制。

2、境外消费

没有限制

没有限制

3、商业存在

只允许设立合资、合作企业，但允许外资控股。中国加入WTO后五年内，允许设立外商独资企业。

外国服务提供者必须是在其本国从事建筑设计/工程/城市规划服务的注册工程师/工程师/企业

4、自然人流动

除水平承诺中的内容外，不作承诺。
除水平承诺中的内容外，不作承诺。

对照减让表进行的调查

序号

内容

1、

境外设计公司可以同业主签约，完成方案设计是否符合WTO规定。

符合    □

不符合　□

2、

境外设计公司跨境完成方案设计后，再同业主签定初步设计、施工图设计合同，再分包给国内设计公司，是否符合WTO规定

符合    □

不符合　□

3、

境外与国内设计公司都应按《计价格（2002）10号》02版勘察设计收费标准要求进行价格竞争。不应有双重收费标准。是否符合WTO规定

符合    □

不符合　□




三、中外合作设计项目表（每个项目填写一份）

	工程名称
	

	建设单位名称
	

	境外公司名称
	

	境外公司中国注册
	甲级□    乙级□    没注册但有办事处□   全无□

	境外公司注册地点
	   省   市
	在中国注册工程师人数
	       名  

	合作境外单位国籍
	 
	合作设计时间
	      年~         年   

	规模
	面积：      平方米
	层数：      层
	地点：        市

	性质
	公建：□是    □否
	住宅: □是  □否 


	厂房：□是  □否 

	合作阶段
	方案设计   □
	初步设计  □
	施工图设计  □

	合同签定方式
	业主甲方同时与

外方乙方 签 □

设计院丙方签□
	业主甲方与

外方乙方签 □

乙方再分包给丙方 □



	合作设计或分包设计中，中方占总设计费的比例


	业主甲方付给设计费：

外方乙方   占：      ％

设计院丙方 占：      ％
	乙方总包后，再分包给丙方，丙方的设计费占总设计费：                           


％




